
智行理财网
能否经营融资租赁(能否经营融资租赁业务)

裁判要旨：
融资租赁企业虽未取得放贷资格，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以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或主
要利润来源，案涉借贷行为并不实质上冲击和扰乱金融市场秩序,故不应认定借款合
同无效。

相关法条：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》第十九条 
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
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。

2、《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八条
融资租赁公司不得有下列业务或活动：

（一）非法集资、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；

（二）发放或受托发放贷款；

（三）与其他融资租赁公司拆借或变相拆借资金；

（四）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、私募投资基金融资或转让资产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、银保监会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以下简称省级）地方金融监管
部门禁止开展的其他业务或活动。

3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2020年第二
次修正）》第十条 法人之间、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、经营需要
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，除存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、第一百五十三条、第一百五
十四条以及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，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，人民
法院应予支持。

案例索引：（2022）苏13民终1412号

上诉人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夏公司）因与被上诉人泗洪县高传风力
发电有限z公司（以下简称高传风力公司）及原审第三人南京荣浩建设工程有限公
司（以下简称荣浩公司）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

判决节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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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审：
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，但违反国家限制经
营、特许经营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。融资租赁公司应在金融监
管机构允许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，由监管机构监管的金融机构及准金融企业从事
发放贷款业务，属于特许经营的范围，须取得相应的资质。华夏公司经营范围中不
包括发放贷款，其超越经营范围发放贷款，违反了国家限制经营、特许经营的规定
，违背了金融监管，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，故本案诉争《融资租赁合同》应为无
效合同。

二审：
虽然华夏公司作为融资租赁企业并未取得放贷资格，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以发放贷
款为主要业务或主要利润来源，案涉借贷行为并不实质上冲击和扰乱金融市场秩序,
故不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。据此，《融资租赁合同（直租）》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
思表示，且并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
款合同有效，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。

小结：虽然上述案例最后认定了借贷关系，但千万以为融资租赁公司经营民间借贷
业务，最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合同无效而已。如果两年内融资租赁公司经营民间借贷
超过10次，就构成了非法经营罪。一旦低估了法律风险，去开展民间借贷业务，也
可能会触犯刑法，很多企业负责人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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